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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审 计 报 告  

 

中兴华专字（2017）第 010383 号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控股公司) 资

产交割财务报表，包括 2017年 7月 31日的资产交割财务报表和资产交割财务报

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资产交割财务报表是珠江控股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

包括：（1）按照资产交割财务报表附注三披露的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编制基础编制

的资产交割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资产交割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资产交割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资产交割财务报表是

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资产交割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的资产交割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

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的总体列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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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

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珠江控股公司资产交割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资产交割财

务报表附注三所述的编制基础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珠江控股公司 2017年 7

月 31日的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的财务状况。 

四、报告用途 

本专项审计报告仅供珠江控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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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交割财务报表附注 

2017 年 7 月 31 日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注册地、历史沿革和总部地址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珠江控股”）是根据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琼府办函（1992）1 号、海南省人民银行琼银（1992）市管字第 6 号

文批准，于 1992 年 1 月 11 日由海南珠江实业公司重新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重新注册

时公司发行股票总额 81,880,000 股，其中原公司净资产折股 60,793,600 股、新增发行股票

21,086,400 股，公司名称为海南珠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20128455-6，控股母公司广州珠江实业公司持股 36,393,600股，占 44.45%。1992年 12月经

中国人民银行证管办（1992）第 83 号文批准，增发的 21,086,400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所属行业为房地产类。 

1993 年 3月 25 日，经海南省股份制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琼股办函（1993）028 号文和中

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深人银复字（1993）099 号函复，公司以原股本按 10配 5 送 2

转增增加股本，转增后股本为 139,196,000股，1993年末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持股

48,969,120 股占 35.18%。 

1994年按 10送 10转增股本，转增后股本总额为 278,392,000股。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

业发展公司持股 97,938,240 股，占 35.18%。 

1995 年，经深证办复（1995）45 号及深证办复（1995）12 号文件批准发行 50,000,000

股 B股。以增发 B股后的股本为基数按 10:1.5股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股本为 377,650,800

股，控股母公司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持股 112,628,976 股，占 29.82%。 

1999年，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 112,628,976股全部转让给北京市万发房地产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6月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市万发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 112,628,976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9.82%，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000 年 1月 10 日公司名称变更为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由海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06年 8月 17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司以 10送 1.3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

增股本，共转增股本49,094,604股，原非流通股股东将转增股份让渡给流通A股股东，北京

市万发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代垫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对价股份。转增后股本

总额为 426,745,404 股，原控股股东北京市万发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7,993,698

股，占 25.31%。2007 年非流通股股东偿还股权分置对价 3,289,780 股。2009 年非流通股股

东偿还的股权分置对价 1,196,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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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 日，原控股股东北京市万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 112,479,478

股全部转让给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 9月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粮食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112,479,478 股，占股份总数的 26.36%。2016 年 11 月，基于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标的及本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决定通过二级市场采用

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后持有公司 123,561,963股，占股份总数的 28.95%，成为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注册资本：42,674.54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012845568 

法定代表人：王春立 

注册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29 楼 

办公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29 楼 

母公司为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经营范围 

工业投资；热带种植业（种子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投资与管理；物资供应；建

筑设备采购、租赁；建材、五金交电（家电三包）、家俱、塑料、日用百货、皮革、橡胶制品

的销售；室内外装修；车辆停放；高科技项目投资；电脑网络投资；通讯项目投资；高新技

术产品研制和开发应用；环保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三)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本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酒店经营及物业管理等业务。 

(四)公司基本架构 

公司的基本组织架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

监事会是公司的内部监督机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公司下设总经理办公

室、证券部、旅游地产部、财务部、公司管理部、审计部等部门。 

2010 年 5月 6 日，成立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投资咨询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7554875351W。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三号 3 号楼 5078

房间。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咨询、酒店投资与管理；建筑设备采购、租赁；销售建材、五金交

电、家俱、塑料、日用品、皮革制品、橡胶制品、饲料、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谷物、豆类、

薯类、花、草及观赏植物、化肥、非金属矿石、金属制品、金属矿石、金属材料、货物进出

口；高新技术产品研制和开发应用。（“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

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012 年 10月 22 日，成立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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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30110598492651P。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农校街 34 号。经营范围：工业投资，酒店投资

与管理，建筑设备采购、租赁，室内外装修，高科技项目投资，电脑网络投资，通讯项目投

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应用，环保项目投资。（凡需行政许可审批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的批准报出 

本资产交割财务报表业经公司全体董事于 2017年 9 月 27 日批准报出。 

二、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的范围 

2016 年 7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海南珠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本公

司以 2016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其房地产、酒店旅游业务相关资产与北京粮食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北京京粮股份有限公司 67%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置换差额由珠

江控股向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补足。 

以 2016 年 5月 31 日账面资产情况为基础，设定资产范围如下： 

序号 性质 资产范围 

1 股权类资产 

上海地产 100%股权、九镈文化 100%股权、牡丹江集团 100%股权、

珠江物业 98%股权、湖北地产 89.2%股权、河北地产 51%股权、万

嘉实业 40%股权、广州投资 9.48%股权、珠江管桩 1.33%股权、华

地工程 1.07%股权、华清新兴 20%股权 

2 非股权资产 
除货币资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应收款（仅包括员工备用

金和对拟处置的三亚酒店的债权）外的全部非股权资产 

3 负债 对子公司的债务（扣除对拟处置的三亚酒店的债务） 

三、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以 2016 年 5 月 31日为基准日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 2016 年 5 月 31 日账面资产

情况为基础，拟将持有的除三亚万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三亚酒店）外的股权类资产，

除货币资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应收款（仅包括员工备用金和对拟处置的三亚酒店

的债权）外的全部非股权资产以及对子公司的债务（扣除对拟处置的三亚酒店的债务），纳入

本次资产置换范围。 

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交割日。本次编制的资产交割财务报

表是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基准日（2016 年 5 月 31 日）所确定的具体资产范围为基础

而编制。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的编制是以经审计的本公司 2017 年 7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为基

础，并基于以下方法和假设而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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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资产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除某些金融工

具外，本财务报表均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

的减值准备； 

 2. 资产之相关业务架构于比较期期初业已独立存在且持续经营；  

3. 资产交割财务报表以资产和负债的财务报表为基础编制；  

4. 考虑资产交割财务报表之特殊目的，编制资产交割财务报表时，编制了 2017 年 7

月 31 日的资产交割资产负债表以及资产交割资产负债表附注； 

5. 考虑到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编制的特殊目的及用途，公司未编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和股东权益变动表。  

6. 本次资产交割财务报表中债权债务在基准日（2016 年 5月 31 日）后变动情况编制

方法如下：新增债权债务人对应的债权债务不置出，原债权债务人对应增加的债权债务以

2016 年 5月 31 日的金额列示，原债权债务人对应减少的债权债务以 2017 年 7 月 31日的金

额列示，差额调整货币资金。 

7. 本次资产交割财务报表中除债权债务外的相关资产、负债仍按重组基准日确定置出

范围，重组基准日至交割基准日的增减变动形成过渡期损益。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一)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编制的资产交割财务报表在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要求的基础上，根据交割资产在重

组基准日至交割基准日之间的变动情况进行编制，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17 年 7 月

31 日资产交割的财务状况。 

(二)会计期间 

自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本报告反映的会计截止日为 2017 年 7

月 31 日。 

(三)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1．分步实现企业合并过程中的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多

种情况，将多次交易事项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1）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 

2）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 

3）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 

4）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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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1）个别财务报表 

公司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承担债务方式或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

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

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合并对价之间的差额，调整资

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如果存在或有对价并需要确认预计负债或资

产，该预计负债或资产金额与后续或有对价结算金额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

本溢价），资本公积不足的，调整留存收益。 

对于通过多次交易最终实现企业合并的，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

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在取得控制权日，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

资成本，与达到合并前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合并日进一步取得股份新支付对价的账

面价值之和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对于合并日之前

持有的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或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暂不进行会计处理，直至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

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中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

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权益其他变动，暂不进行会计处理，直至处置该项投资时转入当

期损益。 

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包括为进行合并而支付的审计费用、评估费用、法律服

务费用等，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与发行权益性工具作为合并对价直接相关的交易费用，

冲减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依次冲减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与发行债务性工具

作为合并对价直接相关的交易费用，作为计入债务性工具的初始确认金额。 

被合并方存在合并财务报表，则以合并日被合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为基础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2）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

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计量。 

对于通过多次交易最终实现企业合并的，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

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合并方在达到合并之前持有的长期股权

投资，在取得日与合并方与被合并方同处于同一方最终控制之日孰晚日与合并日之间已确认

有关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分别冲减比较报表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

当期损益。 

被合并各方采用的会计政策与本公司不一致的，本公司在合并日按照本公司会计政策进

行调整，在此基础上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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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本公司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

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工具或债务性工具的公允价值。在合并

合同中对可能影响合并成本的未来事项作出约定的，购买日如果估计未来事项很可能发生并

且对合并成本的影响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的，也计入合并成本。 

本公司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

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工具或债务性工具的交易

费用，计入权益性工具或债务性工具的初始确认金额。 

本公司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

为商誉。本公司对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经复

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通过多次交换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

作为一项取得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区分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

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1）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合并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的，以购买日之前

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该项投资的初始投资

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在处置该项投

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合并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采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核算的，以该股权投资在合并

日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合并日的初始投资成本。原持有股权的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全部转入合并日当期

的投资收益。 

（2）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

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

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权益法核算下的其他综合收益等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转

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资收益。 

(五)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子公司（包括母公司所控制的

单独主体）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所有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与本公司一致，

如子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与本公司不一致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本公司

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进行必要的调整。 

合并财务报表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根据其他有关资料由本公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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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财务报表时抵销本公司与各子公司、各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对合并资产

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的影响。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

份额的，其余额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在报告期内，若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子公司以及业务的，则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

的期初数；将子公司以及业务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

表；将子公司以及业务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在报告期内，若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子公司以及业务的，则不调整合并资产负

债表期初数；将子公司以及业务自购买日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

该子公司以及业务自购买日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在报告期内，本公司处置子公司以及业务，则该子公司以及业务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

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该子公司以及业务期初至处置日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

表。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在合并财务报表

中，对于剩余股权，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

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

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

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六)合营安排分类及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1．合营安排的分类 

本公司根据合营安排的结构、法律形式以及合营安排中约定的条款、其他相关事实和情

况等因素，将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 

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的合营安排，划分为共同经营；通过单独主体达成的合营安排，通

常划分为合营企业；但有确凿证据表明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营

安排划分为共同经营： 

（1）合营安排的法律形式表明，合营方对该安排中的相关资产和负债分别享有权利和

承担义务。 

（2）合营安排的合同条款约定，合营方对该安排中的相关资产和负债分别享有权利和

承担义务。 

（3）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合营方对该安排中的相关资产和负债分别享有权利和

承担义务，如合营方享有与合营安排相关的几乎所有产出，并且该安排中负债的清偿持续依

赖于合营方的支持。 

2．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确认共同经营中利益份额中与本公司相关的下列项目，并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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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1）确认单独所持有的资产，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持有的资产； 

（2）确认单独所承担的负债，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承担的负债； 

（3）确认出售其享有的共同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 

（4）按其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 

（5）确认单独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 

本公司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资产等（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在该资产等由共同经

营出售给第三方之前，仅确认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部分。投

出或出售的资产发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的，

本公司全额确认该损失。 

本公司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等（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在将该资产等出售给第三方

之前，仅确认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部分。购入的资产发生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的，本公司按承担的份额确

认该部分损失。 

本公司对共同经营不享有共同控制，如果本公司享有该共同经营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共同

经营相关负债的，仍按上述原则进行会计处理，否则，应当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

行会计处理。 

(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本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将

同时具备期限短（一般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

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四个条件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八)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1．外币业务 

外币业务交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作为折算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记

账。 

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汇兑差额，

除属于与购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相关的外币专门借款产生的汇兑差额按照借款费用资本

化的原则处理外，均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

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

的汇兑差额作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如属于可供出售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形

成的汇兑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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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

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

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按照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 

处置境外经营时，将资产负债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中列示的、与该境外经营相关的外

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自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转入处置当期损益；部分处置境外经营的，按处

置的比例计算处置部分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九)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1．金融工具的分类 

管理层根据所发行金融工具的合同条款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非仅以法律形式，结合

取得持有金融资产和承担金融负债的目的，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分为不同类别：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负债等。 

2．金融工具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是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1）取得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目的是为了在短期内出售、回购或赎回； 

2）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近期采

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 

3）属于衍生金融工具，但是被指定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

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

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 

只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才可在初始计量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1）该项指定可以消除或明显减少由于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计量基础不同所导致的相关

利得或损失在确认或计量方面不一致的情况； 

2）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的正式书面文件已载明，该金融资产组合、该金融负债组合、或

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评价并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 

3）包含一项或多项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工具，除非嵌入衍生工具对混合工具的现金流量

没有重大改变，或所嵌入的衍生工具明显不应当从相关混合工具中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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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含需要分拆但无法在取得时或后续的资产负债表日对其进行单独计量的嵌入衍生工

具的混合工具。 

本公司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取得时以公

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初始

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

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

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应收款项 

本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债权，以及公司持有的其他企业的不包括在

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债务工具的债权，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以向购货方应收的合

同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具有融资性质的，按其现值进行初始确认。 

收回或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应收款项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本公司有明确意图和能力

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性金融资产。 

本公司对持有至到期投资，在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

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持有期间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

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实际利率在取得时确定，在该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

持不变。处置时，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如果持有至到期投资处置或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的金额，相对于本公司全部持有至

到期投资在出售或重分类前的总额较大，在处置或重分类后应立即将其剩余的持有至到期投

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日，该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在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但是，

遇到下列情况可以除外： 

1）出售日或重分类日距离该项投资到期日或赎回日较近(如到期前三个月内)，且市场利

率变化对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2）根据合同约定的偿付方式，企业已收回几乎所有初始本金。 

3）出售或重分类是由于企业无法控制、预期不会重复发生且难以合理预计的独立事件所

引起。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其他

金融资产类别以外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持有期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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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

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同时，

将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损益。 

本公司对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

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按照成本计量。 

（5）其他金融负债 

按其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3．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如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

方，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如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则不终

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上述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公司将金融资产转移区分为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

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2）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涉及转移

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

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 

（1）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 

（2）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

确认部分的金额（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所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

金融负债。 

4．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 

金融负债的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本

公司若与债权人签定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债，且新金融负债与现存

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则终止确认现存金融负债，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对现存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合同条款作出实质性修改的，则终止确认现存金融负债或其

一部分，同时将修改条款后的金融负债确认为一项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时，终止确认的金融负债账面价值与支付对价（包括转出

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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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若回购部分金融负债的，在回购日按照继续确认部分与终止确认部分的相对公允

价值，将该金融负债整体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分配给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

价（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本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以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采用估值技术

（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

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其公允价值；初

始取得或衍生的金融资产或承担的金融负债，以市场交易价格作为确定其公允价值的基础。 

6．金融资产（不含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 

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

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1）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2）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3）债权人出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 

（4）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5）因发行方发生重大财务困难，该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6）无法辨认一组金融资产中的某项资产的现金流量是否已经减少，但根据公开的数据

对其进行总体评价后发现，该组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以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确已减少且可

计量，如该组金融资产的债务人支付能力逐步恶化，或债务人所在国家或地区失业率提高、

担保物在其所在地区的价格明显下降、所处行业不景气等； 

（7）权益工具发行方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使

权益工具投资人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8）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 

金融资产的具体减值方法如下：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准备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个别认定的方式评估减值损失，其

中：表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

或非暂时性下跌，具体量化标准为：若该权益工具投资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低于其成

本超过 50%（含 50%）或低于其初始投资成本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含一年）的，则表明其发

生减值；若该权益工具投资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低于其初始投资成本超过 20%（含

20%）但尚未达到 50%的，本公司会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诸如价格波动率等，判断该权益

工具投资是否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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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所述“成本”按照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

金额、原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确定；“公允价值”根据证券交易所期末收盘价确定。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即使该金融资产没有终止确认，本公司将原直接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出

的累计损失，等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余金额、当前公

允价值和原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 

（2）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减值准备 

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计算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后如有证据表明其价值已恢复，原确认的减值

损失可予以转回，记入当期损益，但该转回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

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十)应收款项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单项金额重大的具体标准为：

期末余额达到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以上。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

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1）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珠江控股合并范围内企业间的关联方应收款项，原则上不计提坏账准备，如有确凿证据

表明不能收回或收回可能性不大时，应按其不可回收金额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期末单项金额非重大、非珠江控股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企业的应收款项，采用与经

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一起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2）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2 2 

1－2 年（含 2 年） 5 5 

2－3 年（含 3 年） 10 10 

3－4 年（含 4 年） 20 20 

4－5 年（含 5 年） 30 30 

5 年以上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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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为：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

回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为：根据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进行计提。 

(十一)存货 

1．存货的分类 

存货分类为：房地产开发产品、开发成本、原材料、库存商品、低值易耗品及其他等。 

房地产开发产品包括房地产在建开发产品、已完工开发产品、拟开发土地等。房地产开

发产品的实际成本包括土地出让金、基础配套设施支出、建筑安装工程支出、开发项目完工

之前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及开发过程中的其他相关费用。 

开发成本是指尚未建成、以出售为目的的物业；拟开发土地是指所购入的、已决定将之

发展为已完工开发产品的土地；开发产品是指已建成、待出售的物业。项目整体开发时，拟

开发土地全部转入开发成本；项目分期开发时，将分期开发用地部分转入开发成本，未开发

土地仍保留在拟开发土地。 

2．存货的计价方法 

房地产开发产品存货发出时采用个别认定法确定其实际成本，其他存货发出采用加权平

均法。 

3．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跌价准备按单项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

净值的差额计提。可变现净值按日常活动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

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4．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存制。 

5．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转销法。 

6．开发用土地的核算方法 

连同房产整体开发的项目，其费用可分清负担对象的，一般按实际面积分摊记入商品房

成本。 

7．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的核算方法 

不能有偿转让的公共配套设施：按受益比例确定标准分配计入商品房成本； 

能有偿转让的公共配套设施：以各配套设施项目作为成本核算对象，归集所发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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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维修基金的核算方法 

根据开发项目所在地的有关规定，维修基金在开发产品销售（预售）时，向购房人收取

或由公司计提计入有关开发产品的开发成本，并统一上缴维修基金管理部门。 

9．质量保证金的核算方法 

质量保证金根据施工合同规定从施工单位工程款中预留。在开发产品保修期内发生的维

修费，冲减质量保证金；在开发产品约定的保修期届满，质量保证金余额退还施工单位。 

(十二)长期股权投资 

1．投资成本的确定 

（1）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具体会计政策详见本附注四／（四）同一控制下和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2）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

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

成本；发行或取得自身权益工具时发生的交易费用，可直接归属于权益性交易的从权益中扣

减。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

提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长期股权投资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初始投资

成本，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按照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2．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 

（1）成本法 

本公司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并按照初始投资成

本计价，追加或收回投资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

本公司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2）权益法 

本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对于其中一部分通过风

险投资机构、共同基金、信托公司或包括投连险基金在内的类似主体间接持有的联营企业的

权益性投资，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的差额，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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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

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

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本公司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

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本公司与联营企业、合

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应享有的比例计算归属于本公司的部分予以抵

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 

本公司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亏损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处理：首先，冲减长期

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其次，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不足以冲减的，以其他实质上构成对

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账面价值为限继续确认投资损失，冲减长期应收项目等的账面

价值。最后，经过上述处理，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企业仍承担额外义务的，按预计承担

的义务确认预计负债，计入当期投资损失。 

被投资单位以后期间实现盈利的，公司在扣除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按与上述相反的

顺序处理，减记已确认预计负债的账面余额、恢复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

期权益及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后，恢复确认投资收益。 

3．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1）公允价值计量转权益法核算 

本公司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权益性投资，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

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

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以

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按照追加投资后全新的持股比例计算确定的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在追加投资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

值，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2）公允价值计量或权益法核算转成本法核算 

本公司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权益性投资，或原持有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因追

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按照

原持有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在处置该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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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

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的，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在改按成本法核算时转入

当期损益。 

（3）权益法核算转公允价值计量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置

后的剩余股权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核算，其在丧失共同控

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

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4）成本法转权益法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

表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权益法核

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 

（5）成本法转公允价值计量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

表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

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4．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采用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

债相同的基础，按相应比例对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进行会计处理。 

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的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

将多次交易事项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1）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 

（2）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 

（3）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 

（4）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

区分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1）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对于处置的股权，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权益

法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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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 

（2）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在丧失对子公司控制权以前的各项交易，处置价款与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相应对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

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在丧失对子公司控制权时，

对于剩余股权，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

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

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

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各项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

一项处置子公司股权投资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区分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

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1）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的股权对应的长期股

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权当

期的损益。 

（2）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

损益。 

5．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 

如果本公司按照相关约定与其他参与方集体控制某项安排，并且对该安排回报具有重大

影响的活动决策，需要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时才存在，则视为本公司与其他参

与方共同控制某项安排，该安排即属于合营安排。 

合营安排通过单独主体达成的，根据相关约定判断本公司对该单独主体的净资产享有权

利时，将该单独主体作为合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若根据相关约定判断本公司并非对该

单独主体的净资产享有权利时，该单独主体作为共同经营，本公司确认与共同经营利益份额

相关的项目，并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

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本公司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形，并综合

考虑所有事实和情况后，判断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1）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

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2）参与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政策制定过程；（3）与被投资单位

之间发生重要交易；（4）向被投资单位派出管理人员；（5）向被投资单位提供关键技术资料。 

(十三)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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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 

本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按其成本作为入账价值，外购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和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支出；自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 

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按其预计使用寿命及净残值率对建

筑物和土地使用权计提折旧或摊销。投资性房地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净残值率及年折旧（摊

销）率列示如下： 

类   别 预计使用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摊销）率 

房屋建筑物 25 5.00% 3.80% 

投资性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自用时，自改变之日起，本公司将该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固

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自用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时，自改变之日起，本公

司将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发生转换时，以转换前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

后的入账价值。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终

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

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十四)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并且使用寿命超过一

个会计年度，单位价值在 2000 元以上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本公司固定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其中，外购的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买价、进口关

税等相关税费，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

他支出。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

出构成。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但合同或协

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按公允价值入账。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

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支付的价款与购

买价款的现值之间的差额，除应予资本化的以外，在信用期间内计入当期损益。 

3．固定资产后续计量及处置 

（1）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按其入账价值减去预计净残值后在预计使用寿命内计提。对计提了减值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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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固定资产，则在未来期间按扣除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及依据尚可使用年限确定折旧额。 

本公司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并在

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先估计数存在

差异的，进行相应的调整。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25 5.00%  3.80% 

运输工具 年限平均法 5 5.00% 19.00% 

通用设备 年限平均法 10 5.00%  9.50% 

其他设备 年限平均法 5 5.00% 19.00% 

（2）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不符合固

定资产确认条件的，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固定资产处置 

当固定资产被处置、或者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固定资

产。固定资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

当期损益。 

(十五)在建工程 

1．在建工程的类别 

本公司自行建造的在建工程按实际成本计价，实际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包括支付工程款、工程用物资成本、人工成本、交纳的相关

税费、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以及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本公司的在建工程以项目分类核算。 

2．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标准和时点 

在建工程项目按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固定资产

的入账价值。所建造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

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根据工程预算、造价或者工程实际成本等，按估计的价值转

入固定资产，并按本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政策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

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十六)借款费用 

1．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在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情况下开始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

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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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开始资本化：  

（1）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以支付

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  

（2）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3）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2．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期间，指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借款费用暂停资

本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用停

止资本化。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中部分项目分别完工且可单独使用时，该部分资

产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 

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后才可使用或可对外销售

的，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 

3．暂停资本化期间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的，则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该项中断如是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或者可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则借款费用继续资本化。在中断期间发生的借

款费用确认为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后借款费用继续资本化。 

4．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用（扣除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者进行暂时

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其辅助费用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前，予以资本化。 

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按每月月末平均）乘以所

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

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借款存在折价或者溢价的，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的折价或者溢价金

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 

(十七)生物资产 

本公司的生物资产包括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包括食用生

物资产和饲养动物等。 

生物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确认： 

（1）企业因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而拥有或者控制该生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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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该生物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或服务潜能很可能流入企业； 

（3）该生物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十八)无形资产与开发支出 

无形资产是指本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包括购买的

软件、土地使用权等。 

1．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外购无形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用

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

质的，无形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 

2．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本公司在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用寿命，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为企

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内按直线法摊销。土地使用权按照土地证登记年限确定。 

每期末，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先估计数

存在差异的，进行相应的调整。 

经复核，本期期末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与以前估计未有不同。 

(十九)长期资产减值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长期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如果长期资产存在

减值迹象的，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

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长期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长期资产的

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

应的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该资

产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

都进行减值测试。 

商誉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

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

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

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

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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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商誉的减值

损失。 

(二十)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是指本公司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 1 年以上

的各项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在受益期内按直接法分期摊销。 

(二十一)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指本公司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

或补偿。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1．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是指本公司在职工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十二个月内需要全部予

以支付的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和辞退福利除外。本公司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应

付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和费用。 

2．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是指本公司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在职工退休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

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离职后福利计划分类为设定提存

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 

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划主要为参加由各地劳动及社会保障机构组织实施的社会基本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的应

缴存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本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定期缴付上述款项后，不再有其他的支付义务。 

3．辞退福利 

辞退福利是指本公司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

自愿接受裁减而给予职工的补偿，在发生当期计入当期损益。 

4．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是指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之外的其他所有职工福利。 

对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

将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二十二)预计负债 

1．预计负债的确认标准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本公司确认为预计负债： 

该义务是本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公司；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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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计负债的计量方法 

本公司预计负债按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的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 

本公司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综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

值等因素。对于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通过对相关未来现金流出进行折现后确定最佳估

计数。 

最佳估计数分别以下情况处理： 

所需支出存在一个连续范围（或区间），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同的，则最

佳估计数按照该范围的中间值即上下限金额的平均数确定。 

所需支出不存在一个连续范围（或区间），或虽然存在一个连续范围但该范围内各种结果

发生的可能性不相同的，如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目的，则最佳估计数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确

定；如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目的，则最佳估计数按各种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本公司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金额在基本确定能

够收到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确认的补偿金额不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二十三)收入 

1．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时间的具体判断标准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

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

售收入实现。 

房地产销售收入：在房产完工并验收合格，签订了销售合同，取得了买方付款证明并交

付使用时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买方接到书面交房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的，于书面交

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时限结束后即确认收入的实现。 

2．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依据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分别下列情况

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1）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2）物业出租收入，按照与承租方签定的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有效租赁期内按直线法分期

确认房屋出租收入的实现。 

3．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依据和方法 

物业管理在物业管理服务已经提供，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

的，按照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2）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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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4）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

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2）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

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二十四)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暂

时性差异)计算确认。于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预期收回该

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 

1．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 

本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

款抵减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同时

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1）该

交易不是企业合并；（2）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对于与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相应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且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2．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依据 

公司将当期与以前期间应交未交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但不包括： 

（1）商誉的初始确认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2）非企业合并形成的交易或事项，且该交易或事项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

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3）对于与子公司、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该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

能够控制并且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3．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将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1）企业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 

（2）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收的所

得税相关或者对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转回的期间内，涉及的纳税主体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

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清偿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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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租赁 

如果租赁条款在实质上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转移给承租人，该租

赁为融资租赁，其他租赁则为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会计处理： 

（1）公司租入资产所支付的租赁费，在不扣除免租期的整个租赁期内，按直线法进行分

摊，计入当期费用。公司支付的与租赁交易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当期费用。 

资产出租方承担了应由公司承担的与租赁相关的费用时，公司将该部分费用从租金总额

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分摊，计入当期费用。 

（2）公司出租资产所收取的租赁费，在不扣除免租期的整个租赁期内，按直线法进行分

摊，确认为租赁收入。公司支付的与租赁交易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当期费用；如金额

较大的，则予以资本化，在整个租赁期间内按照与租赁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分期计入当期收

益。 

公司承担了应由承租方承担的与租赁相关的费用时，公司将该部分费用从租金收入总额

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分配。 

(二十六)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五、税项 

(一)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应税劳务收入和应税服务收入（营改增试点

地区适用应税劳务收入） 
5%、6%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实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实缴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房产税 按照房产原值的 70%（或租金收入）为纳税基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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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产交割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以下注释项目除特别注明之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注释1．货币资金 

项  目 2017.7.31 

本公司应收账款减少：  

新加坡华地控股有限公司 96,000.00 

海口华夏创美健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4,954.95 

山东果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6,000.00 

本公司其他应收款减少：  

上海公司张平社保费 77.55 

众和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 

个人住房公积金 10,428.62 

本公司其他应付款减少：  

湖北珠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837,614.72 

海南珠江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8,000.00  

合  计 3,341,846.40 

注释2．应收账款 

1．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种类 

2017.7.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8,856,207.60 74.93 8,856,207.60 10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064,461.81 9.01 193,507.95 18.18 870,953.86 

组合 1  按账龄分析 1,064,461.81  193,507.95  870,953.86 

组合 2  关联方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898,690.60 16.06 1,898,690.60 100.00  

合计 11,819,360.01 100.00 10,948,406.15 ---- 870,953.86 

应收账款分类的说明： 

（1）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名称 

2017.7.31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

例（%） 
计提理由 

新加坡华地控股有限公司 1,094,500.00 1,094,5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龙珠影视城 1,046,985.40 1,046,985.4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宝平公司 2,218,494.43 2,218,494.43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赛马娱乐有限公司 2,406,158.00 2,406,158.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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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7.7.31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

例（%） 
计提理由 

海南中原物业代理公司 2,090,069.77 2,090,069.77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合计 8,856,207.60 8,856,207.60  -----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①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 
2017.7.31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2.00 

1－2 年   5.00 

2－3 年 846,807.39 84,680.74 10.00 

3－4 年   20.00 

4－5 年   30.00 

5 年以上 217,654.42 108,827.21 50.00 

合计 1,064,461.81 193,507.95 ----- 

②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明细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账龄区间 

海口藏珑商场管理公司 494,459.47 49,445.95 2-3年 

海南佰汇丰商场有限公司 352,347.92 35,234.79 2-3年 

文倩萍 142,125.00 71,062.50 5年以上 

海南新卓越有限公司 57,507.00 28,753.50 5年以上 

海南华太房地产开发公司 18,022.42 9,011.21 5年以上 

合计 1,064,461.81 193,507.95  

（3）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名称 
2017.7.31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海口培杰服装公司 497,520.00 497,52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国际银城房地产公司 451,712.00 451,712.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口竟业贸易发展公司 250,000.00 250,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金鹤房地产公司 119,446.00 119,446.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琼山天信典当投资公司 112,116.50 112,116.5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大成实业有限公司     98,316.00        98,316.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郑忠       90,962.00      90,962.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分行     73,333.00      73,333.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口翠龙电子工贸公司     45,120.00      45,12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建行海南省分行     31,291.70      31,291.7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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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7.7.31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张莉华     30,000.00      30,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珠江装饰公司     29,369.00      29,369.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4,400.80      24,400.8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口峨嵋山园林工艺     20,000.00      20,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深圳安利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10,797.60      10,797.6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许金贵      6,469.00       6,469.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正大国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337.00       6,337.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精信商用技术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合计 1,898,690.60 1,898,690.60 -----  

注释3．预付款项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账龄 
2017.7.31 

预付账款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1 至 2 年    

2 至 3 年    

3 年以上 50,000,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00.00 100.00  

2．按预付对象归集的预付款情况 

单位名称 2017.7.31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 

预付款时间 未结算原因 

海口中信鸿洲滨海建设有限公司 50,000,000.00 100.00 5 年以上 预付购房款暂未收房 

合计 50,000,000.00 100.00   

3．预付款项的其他说明 

根据公司与海口鸿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鸿洲置业）签订的《执行龙珠三期项目协

议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公司预付人民币 5000 万元作为预购龙珠三期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合格

后的 15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写字楼预付款。2013 年 8 月 22 日公司与鸿洲置业、海口中信鸿洲

滨海建设有限公司（简称滨海建设）、海口鸿洲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鸿洲集团）签

订了《关于执行海口鸿洲中心项目原六项协议的补充协议》，将原由鸿洲置业享有和承担的

海口鸿洲中心项目的权力、义务和法律责任由滨海建设继续继承。公司原与鸿洲集团签订的

《担保协议》继续有效，鸿洲集团将三亚市河东区榆亚路的三亚鸿洲埃德瑞度假酒店时代公

馆地下层的土地房屋权证交由公司代管。截至目前，该项目第二次规划公示已经通过。建设

方案设计正在进行中，场地清理已经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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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4．应收股利 

被投资单位 2017.7.31 

海南珠江管桩有限公司 260,015.00 

合计 260,015.00 

注释5．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分类披露 

种类 

2017.7.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385,812,673.23 57.36 211,231,499.13 54.75 174,581,174.1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282,779,677.13 42.05 108,569,533.26 38.39 174,210,143.87   

  组合 1-按账龄分析 282,771,517.13   108,569,533.26   174,201,983.87  

  组合 2-关联方 8,160.00                                          8,160.00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3,963,362.46 0.59 3,963,362.46 100.00                                               

合计 672,555,712.82 100.00 323,764,394.85 ----- 348,791,317.97 

其他应收款分类的说明： 

（1）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2017.7.31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

例（%） 
计提理由 

海南长江旅业 1,000,000.00 1,000,000.00 100 估计无法收回 

新华黎明航空装饰公司 1,208,804.70 1,208,804.70 100 估计无法收回 

大宝水泥厂 1,901,383.56 1,901,383.56 1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深海置业有限公司 1,029,850.32 1,029,850.32 100 估计无法收回 

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 1,409,934.28 1,409,934.28 100 估计无法收回 

深圳市珠策房地产公司 1,550,278.23 1,550,278.23 100 估计无法收回 

三亚市土地房产管理局 1,000,000.00 1,000,000.00 100 估计无法收回 

金光实业公司 1,752,100.00 1,752,100.00 100 估计无法收回 

定佳国际有限公司 2,725,702.71 2,725,702.71 1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中大实业总公司 2,210,779.10 2,210,779.10 1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恩信产业有限公司 2,314,592.00 2,314,592.00 1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口市工业开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392,430.00 1,392,430.00 1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马村港港务公司 6,000,000.00 6,000,000.00 100 估计无法收回 

新加坡华地控股有限公司 17,829,105.34 17,829,105.34 100 估计无法收回 

上海融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67,247,525.99 1,882,525.99 2.80 
依预计不可收

回金额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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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7.7.31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

例（%） 
计提理由 

牡丹江市珠江万嘉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227,132,841.55 118,591,554.22 52.21 

依预计不可收

回金额计提 

河北正世清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107,345.45 45,107,345.45 100.00 
依预计不可收

回金额计提 

北京九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00 2,325,113.23 77.50 
依预计不可收

回金额计提 

合计 385,812,673.23 211,231,499.13 -----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的其他应收款 

①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账龄 
2017.7.31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31,078.12 621.56 2 

1－2 年 41,780,684.01 2,089,034.20 5 

2－3 年 20,000,000.00 2,000,000.00 10 

3－4 年   20 

4－5 年 30,000,000.00 9,000,000.00 30 

5 年以上 190,959,755.00 95,479,877.50 50 

合计 282,771,517.13 108,569,533.26 ----- 

②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明细 

单位名称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账龄区间 

北京康泰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50,000,000.00  5年以上 

众和投资有限公司  90,400,000.00   45,200,000.00  5年以上 

Lionview Global Iinvestmens ltd. 50,000,000.00 11,000,000.00 2-3年、4-5年 

北京润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1,780,000.00 2,089,000.00 1-2年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000.00 5年以上 

证券日报社  200,000.00   100,000.00  5年以上 

预交马村港案诉讼费  146,266.00   73,133.00  5年以上 

个人住房公积金 16,799.60 335.99 1年以内 

个人保险金 14,278.52 285.57 1年以内 

海南文华大酒店结帐押金 10,000.00 5,000.00 5年以上 

预交国际银城公司诉讼费 2,840.00 1,420.00 5年以上 

上海公司张平社保费 684.01 34.20 1-2年 

肖一鸣-社保金  418.00   209.00  5年以上 

向国栋-住房公积金  231.00   115.50  5年以上 

合计 282,771,517.13 108,569,5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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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关联方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明细 

单位名称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公司（社保费） 8,160.00  

合计 8,160.00  

注：与关联方公司-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社保费不计提坏账准备。 

（3）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2017.7.31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代销大宝水泥 560,610.00 560,61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发展银行 440,000.00 440,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三立工贸公司 283,478.62 283,478.62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省总商会 270,000.00 270,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珠江广场客户电话费 268,542.54 268,542.54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中建六局 260,335.00 260,335.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化州建安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珠江广告公司 184,911.62 184,911.62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电话初装费 156,271.60 156,271.6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应收个人认股款 148,240.00    148,24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已离职员工欠款    136,186.82  136,186.82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龙电公司  123,963.00     123,963.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中行保证金   120,000.00     120,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口市公路工程公司    119,820.00     119,82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珠江装饰公司二队    107,722.67     107,722.67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口海关调查处    100,000.00     100,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口城建档案馆    71,500.00      71,5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交通银行海南分行     52,360.80      52,360.8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水利水电汽车运输公司     50,975.36      50,975.36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新东方律师事务所     50,000.00      50,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口煌威达贸易公司     44,943.99      44,943.99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山东乳山县山海贸易公司     35,050.00      35,05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F4 铺面房产证办理免税费用     31,753.67      31,753.67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好利公司     30,870.00      30,87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南外联实业公司     28,494.00      28,494.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16,758.00      16,758.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三亚市城建档案室     15,000.00      15,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口市城建局     13,000.00      13,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金海岸大酒店     10,000.00      10,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市电信局营业处      9,000.00       9,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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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7.7.31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省外办出入证管理处      7,000.00       7,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培杰证券      3,478.28       3,478.28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市邮电局      3,000.00       3,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      2,704.49       2,704.49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汕头建安      2,292.00       2,292.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个人收入调节税      2,000.00       2,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广州市电信局无线电业务营业处      1,000.00       1,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深圳市邮电局电话押金      1,000.00       1,0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省船舶用品公司       600.00        6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海口海关       500.00       500.00  100.00 估计无法收回 

合计 3,963,362.46 3,963,362.46 -----  

2016 年公司与北京润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顺科技”）签订粮食贸易采购

协议并支付预付款项 11272 万元，后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为解决控股

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决议取消开展粮食贸易业务，故将该业务转入其他应收款

核算。润顺科技于 2017 年 4 月份归还 1500 万元，剩余款项 9772 万元（涉及置出资产金额为

4178 万元）将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归还。 

2011 年公司与众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投资”）签订《关于大秦铁路木林镇

铁路专用线及煤炭批发市场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及项目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合作

开发建设大秦铁路木林镇铁路专用线及煤炭批发市场建设项目，双方按照该项目投资建设进

度分期投资，其中本公司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元。在过渡期限内，本公司北京投

资咨询分公司监督众和投资证照、公章印鉴使用。2012 年双方签订补充投资协议，约定公司

再次追加 3700 万元。由于项目立项和生产线建设工作未实际开展，2013 年度收回 4000 万元，

2014 年度收回 3660 万元。2014 年众和投资将项目土地及房产抵押给本公司，但未办理抵押登

记手续。2016 年 12 月 31 日，双方签署协议书，终止该项目合作并收回投资款。众和投资于

2017 年 2 月份，归还投资款 1000 万元。 

公司与北京康泰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兴业”）的往来主要是项目合作款，

2011 年公司与康泰兴业、自然人谷丽均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康泰兴业和自然人谷丽均

出资人民币 7000 万元，本公司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6400 万元，共同设立一家项目公司，负责

开发、销售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苍房村的杜家湾磁铁矿和南西部的赵家院铁矿等

两处铁矿资源。康泰兴业以其持有的郧西盛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70%的股权、中加阳光能源

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10%股权，自然人谷丽均以其持有的郧西金源矿业有限公司的 7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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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向贵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但未办理质押担保手续。2012 年根据项目实际投资进展三方签订

补充协议，约定公司追加投资 3600 万元，用于上述两处矿区的生产线升级改造并新建多条生

产线等投资。2016 年 9 月各方共同签署《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三》，协议约定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杜家湾铁矿或赵家院铁矿采矿权行政审批许可（采矿证）的条件下继续执

行原协议，否则公司退出原合作协议约定的项目，并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向公司承担投资

款及资金占用费的支付义务。截至财务报告日，康泰兴业公司正在委托相关机构积极办理采

矿证，预计将于 11 月份完成。 

公司与新加坡华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华地”）于 2013 年 5 月、8 月签订

协议，拟合作开发新加坡华地子公司三亚珠江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所有

的三亚市荔枝沟工业园区海润路 20 号地块，本公司已支付 5000 万元拟受让新加坡华地持有

的项目公司 80%股权。2015 年 6 月，已经取得该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新加坡华地持有

的项目公司的股权已转让给狮景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目前狮景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上述股

权的转让义务并已经启动股权的转让手续。截至财务报告日，双方正在就股权转让及债权、

债务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沟通洽谈中。 

注释6．存货 

1．存货分类 

项   目 
2017.7.31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开发产品 16,497,730.12 11,673,694.67 4,824,035.45 

合计 16,497,730.12 11,673,694.67 4,824,035.45 

2．开发产品 

项目名称 竣工时间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海口帝晶大厦 6 层 1995 年 5,315,696.54 1,539,741.69 3,775,954.85 

海口龙珠大厦 21 层 2004 年 1,598,659.60 550,579.00 1,048,080.60 

海口珠江广场车库  6,919,373.98 6,919,373.98  

海口龙珠大厦车库 2004 年 2,664,000.00 2,664,000.00  

合计  16,497,730.12 11,673,694.67 4,824,0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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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7．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情况 

项   目 
2017.7.31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按公允价值计量    

按成本计量 18,763,555.29 7,938,560.39 10,824,994.90 

合计 18,763,555.29 7,938,560.39 10,824,994.90 

2．期末按成本计量的权益工具 

被投资单位 在被投资单位持股比例(%) 账面余额 

海南珠江管桩有限公司 1.33  426,315.00  

海南华地珠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1.07 160,000.00  

广州珠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48  18,177,240.29  

海南南洋船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0.66    

华清新兴建筑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18,763,555.29 

续： 

被投资单位 减值准备 本期现金红利 账面净值 

海南珠江管桩有限公司 426,315.00   

海南华地珠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160,000.00    

广州珠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352,245.39  10,824,994.90 

海南南洋船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清新兴建筑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合计 7,938,560.39  10,824,994.90 

注释8．长期股权投资  

款项性质 
2017.7.31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对子公司投资 179,420,000.00 110,100,000.00 69,320,000.00 

对联营企业投资  31,322,940.10  31,322,940.10 

合计 210,742,940.10 110,100,000.00 100,642,9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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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子公司投资 

被投资单位 初始投资成本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900,000.00  4,900,000.00   4,900,000.00 

湖北珠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4,420,000.00  64,420,000.00   64,420,000.00 

上海融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0.00  40,000,000.00  40,000,000.00   

牡丹江市珠江万嘉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00  60,000,000.00  60,000,000.00   

北京九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河北正世清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00,000.00  5,100,000.00  5,100,000.00   

合计 179,420,000.00 179,420,000.00 110,100,000.00 69,320,000.00 

2．对联营、合营企业投资 

被投资单位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一．联营企业    

三亚万嘉实业有限公司 31,322,940.10  31,322,940.10 

合计 31,322,940.10  31,322,940.10 

注释9．投资性房地产 

项  目 珠江广场裙楼五层 合计 

一.账面原值   

2017.7.31 8,412,701.88 8,412,701.88 

二.累计折旧（摊销）   

2017.7.31 1,751,611.98 1,751,611.98 

三.减值准备   

2017.7.31 453,843.72 453,843.72 

四.账面价值   

2017.7.31 6,207,246.18 6,207,246.18 

注释10．长期待摊费用 

项   目 2017.7.31 

装修改造费 170,384.63 

合计 170,3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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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1．其他应付款 

单位名称 2017.7.31 

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7,343,108.05 

湖北珠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4,650,999.52 

海林市万嘉雪乡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8,000,000.00 

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费及水电费） 1,722,969.81 

牡丹江市珠江万嘉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975,947.79 

黑龙江龙视珠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210,081.94 

牡丹江市珠江万嘉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海林分公司 2,088.00 

合计 199,905,195.11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本公司在完成资产交割后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关联方 关联方关系 2017.7.31 2016.5.31 占用资金额 

其他应收款 

牡丹江市珠江万嘉旅

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子公司 259,269,851.77 227,132,841.55 32,137,010.22 

其他应收款 
上海融新房地产有限

责任公司 
子公司 68,811,210.00 67,248,287.55 1,562,922.45 

其他应收款 
河北正世清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50,418,517.80 45,107,345.45 5,311,172.35 

其他应收款 
北京九镈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子公司 3,680,000.00 3,000,000.00 680,000.00 

 小计  382,179,579.57 342,488,474.55 39,691,105.02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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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审计报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交割财务报表附注
	2017年7月31日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注册地、历史沿革和总部地址
	(二) 经营范围
	(三) 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四) 公司基本架构
	(五) 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的批准报出

	二、 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的范围
	三、 资产交割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以2016年5月31日为基准日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2016年5月31日账面资产情况为基础，拟将持有的除三亚万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三亚酒店）外的股权类资产，除货币资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应收款（仅包括员工备用金和对拟处置的三亚酒店的债权）外的全部非股权资产以及对子公司的债务（扣除对拟处置的三亚酒店的债务），纳入本次资产置换范围。

	四、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二) 会计期间
	(三) 记账本位币
	(四) 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1． 分步实现企业合并过程中的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将多次交易事项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2．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3．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五)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六) 合营安排分类及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1． 合营安排的分类
	2． 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八) 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1． 外币业务
	2． 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九) 金融工具
	1． 金融工具的分类
	2． 金融工具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2） 应收款项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 其他金融负债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4． 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
	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6． 金融资产（不含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

	(十) 应收款项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2．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3．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十一) 存货
	1． 存货的分类
	2． 存货的计价方法
	3．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4． 存货的盘存制度
	5．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6． 开发用土地的核算方法
	7．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的核算方法
	8． 维修基金的核算方法
	9． 质量保证金的核算方法

	(十二) 长期股权投资
	1． 投资成本的确定
	2． 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
	3．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1） 公允价值计量转权益法核算
	（2） 公允价值计量或权益法核算转成本法核算
	（3） 权益法核算转公允价值计量
	（4） 成本法转权益法
	（5） 成本法转公允价值计量

	4． 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5．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

	(十三) 投资性房地产
	(十四)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2． 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3． 固定资产后续计量及处置
	（1） 固定资产折旧
	（2）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3） 固定资产处置


	(十五) 在建工程
	1． 在建工程的类别
	2． 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标准和时点

	(十六) 借款费用
	1．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2．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3． 暂停资本化期间
	4．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十七) 生物资产
	(十八) 无形资产与开发支出
	1． 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2． 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十九) 长期资产减值
	(二十) 长期待摊费用
	(二十一) 职工薪酬
	1． 短期薪酬
	2． 离职后福利
	3． 辞退福利
	4．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二十二) 预计负债
	1． 预计负债的确认标准
	2． 预计负债的计量方法

	(二十三) 收入
	1． 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时间的具体判断标准
	2． 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依据
	3． 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依据和方法

	(二十四)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1．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依据
	3．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将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二十五) 租赁
	(二十六)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1． 会计政策变更
	2． 会计估计变更


	五、 税项
	(一) 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

	六、 资产交割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注释1． 货币资金
	注释2． 应收账款
	1． 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1） 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①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②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明细
	（3） 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注释3． 预付款项
	1． 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2．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预付款情况
	3． 预付款项的其他说明

	注释4． 应收股利
	注释5． 其他应收款
	1． 其他应收款分类披露
	（1） 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的其他应收款
	① 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② 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明细
	③ 关联方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明细
	注：与关联方公司-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社保费不计提坏账准备。
	（3） 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注释6． 存货
	1． 存货分类
	2． 开发产品

	注释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情况
	2． 期末按成本计量的权益工具

	注释8． 长期股权投资
	1． 对子公司投资
	2． 对联营、合营企业投资
	注释9． 投资性房地产
	注释10． 长期待摊费用
	注释11． 其他应付款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2017年7月31日，本公司在完成资产交割后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如下：




